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3）

於其他海外監管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規定而發表。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將由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

附屬公司，中國中材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境內發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余亮暉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志江先生及彭建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于世良先生、李新華先生、李建倫先生、于國波先生及唐保祺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梁創順先生、陸正飛先生、王世民先生及周祖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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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全资子

公司中国中材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贸易”）报告，东方贸

易因保证合同纠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苏州隆

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隆湖”）发生民事诉讼，诉讼金额

92,658,170.45 元（利息暂计至 2014 年 11 月 11 日）。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受理情况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东方贸易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

（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 43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已正式受理东方贸易与苏州隆湖的保证合同纠纷。

二、案件事实和理由

苏州隆湖作为上海泓星物贸有限公司和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务

人）的保证人参与签署了《债务确认及偿还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苏州隆湖为债

务人拖欠东方贸易的79,421,289.45元人民币债务本金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0%

计算）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时约定，债权人为解决对债务人债务事务所产生的

费用全部由债务人承担。

鉴于债务人未能及时向东方贸易偿还《债务确认及偿还协议书》所约定的债

务，东方贸易对保证人苏州隆湖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

（一）苏州隆湖承担《债务确认及偿还协议书》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偿还

所欠东方贸易本金79,421,289.45元；

（二）苏州隆湖承担《债务确认及偿还协议书》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向东

方贸易支付自2013年 3月 11日起至给付全部欠款本金之日止、按照年息 10%计



算的利息（以 79,421,289.45元为基数，暂计算至 2014年 11月 11日止的利息

为13,236,881元）；

（三）苏州隆湖承担本案差旅费、调查费、行政性费用、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四）苏州隆湖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针对上述诉讼涉及的应收债权，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谨慎性原则在

2013年度财务报告中按照个别认定进行了减值计提，因上述诉讼审理及执行结

果尚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无法准确地判断对公司损益的最终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